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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24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11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被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起诉的公告》,你公司成立“成长 1 号”员工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

“成长 1 号”）时，长城证券提供融资资金 7,350万元，并约定长城

证券享有 7,350万元的固定利息收益。因“成长 1号”触及强制平仓

线且你公司未能通过补缴资金等方式恢复协议约定的权益比率，长城

证券已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4 日期间将“成长 1 号”持有的你公

司 728 万股股票强制平仓。近期长城证券以平仓处置所得金额尚不足

以支付长城证券向“成长 1 号”提供的融资本金以及固定收益为由向

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你公司支付相关融资本金差额、固定收益等合计

约为 4,224.03 万元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金绍平、控股股东金龙集团

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详细

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、请结合你公司具体获悉或理应获悉相关诉讼的时间，说明前

述诉讼的披露是否及时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各方与长城证券签订的关于“成

长 1 号”协议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、控股股东金龙集团、

实际控制人金绍平等需承担的义务、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等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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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与长城证券签订的关于“成长 1 号”的相

关协议中是否涉及上市公司担保条款，如涉及，请具体说明条款内容，

并自查相关担保事项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   

4、根据你公司 2015 年 1 月 27 日披露的《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

司“成长 1 号”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显示，“员工持股计划的融资

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控股股东承担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金绍平对融

资本金及利息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”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“成

长 1 号”融资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支付情况，控股股东金龙集团、

实际控制人金绍平履约情况，是否存在相关方违约情形，若存在，相

关方采取何种补救措施。 

5、请结合协议条款、诉讼进展等情况详细说明前述诉讼可能对

公司产生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并结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说明前述诉讼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抄

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，如涉及应披露事项请事先进行信息披

露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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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